
國立金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約用助理人員證件影本黏貼表

· 專任助理：檢附身分證影本、學歷證件影本。

· 講師或助教級：檢附現任專職證件影本( 如講師、助教證 )。

· 研究生助理或大專生：檢附學生證影本( 請注意：學生證背面影本需蓋有當學期註冊章 )。

· 臨時人員：檢附學生證影本/身份證影本，並註明無專職工作。

	證件正面影本黏貼處( 請自行用膠水黏貼 )
	證件反面影本黏貼處( 請自行用膠水黏貼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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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
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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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
填

寫

順

序

黏

貼
	1.證件正面

黏貼處

	1. 證件背面

( 證件反面無資料者可免影印 )

黏貼處


	
	2.證件正面

黏貼處
	2. 證件背面

( 證件反面無資料者可免影印 )

黏貼處


	
	3.證件正面

黏貼處
	3. 證件背面

( 證件反面無資料者可免影印 )

黏貼處


	
	4.證件正面

黏貼處
	4. 證件背面

( 證件反面無資料者可免影印 )

黏貼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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